关于《淮安市装配式建筑混凝土部品部件生产企业登记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函

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提高政府规范性文件制定质量，现将《淮安市装配式建筑混凝土部品部件生产企业登记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予以公布，公开征求意见。有关意见或建议请于2026年5月1日前，以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提交至淮安市城乡建设服务中心。提交意见建议时，请标注“规范性文件修改建议”字样，并请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以便进一步联系。
邮编：223001
地址：淮安市清江浦区北京北路112号
联系人：刘思雅；电话：83661704
邮箱：1079289426@qq.com
特此公告


附件：淮安市装配式建筑混凝土部品部件生产企业登记管
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淮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6年3月30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关于印发淮安市装配式建筑混凝土部品部件生产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县区（园区）住建局（建设管理局）,各有关单位：
为加快装配式建筑混凝土部品部件绿色高质量发展，保证产品质量，保障装配式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根据《关于加快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的若干意见》（建标规〔2020〕8号）、《江苏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办法》（江苏省人民政府第89号令）、《关于加强房屋市政工程混凝土质量监管工作的通知》（苏建函质安〔2025〕366号）和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拟开展装配式建筑混凝土部品部件生产企业登记管理工作，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登记条件
拟在我市建筑工程中使用的装配式混凝土部品部件，包括混凝土预制柱、混凝土预制承重墙、混凝土预制叠合梁、混凝土预制剪力墙板、混凝土预制楼板、混凝土预制楼梯、混凝土预制飘窗和预制内外墙板等，以上产品的生产企业在使用前需办理登记备案手续，登记条件如下：
（一）建立完整的质量安全保障体系。
（二）试验室应配备相应的人员和仪器设备。试验室主任应具有5年以上从事预拌混凝土或预制构件相关试验室工作经历，熟练掌握预制构件生产原材料质量控制知识，并具有相应专业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专职试验人员不得少于5人，并具有相应专业初级及以上技术职称。
（三）原材料堆放仓库、产品生产车间，除必要的门窗外，应采用永久性硬质材料进行封闭。
（四）原则上应使用蒸汽养护系统。
二、登记发证
（一）由市住建局建筑市场监管处负责登记管理工作，发放和收回《淮安市装配式混凝土部品部件登记证书》（下称《登记证书》）。市城乡建设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市城乡建设中心）承担登记具体业务工作。
（二）市城乡建设中心负责登记材料梳理工作，本市各县区住建部门接收装配式混凝土部品部件生产企业登记材料，县区住建部门验收后，将登记表盖章报送至市城乡建设中心。登记一次，全市通用。（登记表见附件一）
（三）市城乡建设中心组织专家组对登记企业进行评审（材料和现场）,并出具评审意见。（现场评审表见附件二）
（四）对经评审符合登记要求的，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结束后发放《登记证书》，《登记证书》在全市范围内通用，如有异议，调查处理后再作决定。
（五）《登记证书》的有效期为两年。装配式混凝土部品部件生产企业应在登记有效期截止日前90天内办理换证手续，逾期未办理换证手续的企业，须重新办理登记。
（六）在《登记证书》有效期内，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视情节轻重，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直至收回《登记证书》。
1.发生部品部件产品重大质量事故或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的（以相关管理部门处理结果为依据）。
2.部品部件质量抽检不合格的（含复检）。
3.伪造、涂改、倒卖、租借、转让《登记证书》的。
4.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等有关规定，应予收回的。
三、监督管理
（一）各县区（园区）住建局（建设管理局）按照规定职责，对辖区内装配式混凝土部品部件生产企业进行监督管理。使用装配式混凝土部品部件的建筑工程相关责任主体（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应按照本通知要求对装配式混凝土部品部件生产企业的产品进行把关。
（二）市住建局建筑节能与科研设计处督促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机构根据国家、省级部门关于房屋建筑工程审查要点对装配式建筑进行审查。
（三）市工程造价管理服务中心应加强对装配式混凝土部品部件市场价格的调研，适时发布各类装配式混凝土部品部件的信息价。
（四）市住建局建筑市场监管处会同市城乡建设中心对装配式混凝土部品部件生产企业进行监督管理。
（五）市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会同市城乡建设中心对装配式混凝土部品部件质量进行监督管理，加强对装配式混凝土部品部件产品质量的检查。各级质量监督机构应对施工现场的装配式混凝土部品部件质量进行监督抽查，发现问题及时查处。
四、执行时间
[bookmark: _GoBack]2026年7月1日起，接收企业申请并按照流程开展核查工作，2026年9月1日起，所有应用于我市建设工程项目的装配式混凝土部品部件须具备《登记证书》,各县区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向市城乡建设中心反馈。

附件：1.淮安市装配式混凝土部品部件登记表
2.现场评审表






淮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附件1
淮安市装配式混凝土部品部件登记表
	单位名称（盖章）
	

	送达地址
	
	成立时间
	

	邮政编码
	
	企业代码
	

	法人代表
	
	电话
	

	联系人
	
	电话/邮箱
	

	注册资本
	
	营业执照号
	

	占地面积(m²)
	
	设计产能
(m³/年)
	

	在职职工总数
	
	技术人员总数
	

	
	
	经济管理人员数
	

	
	
	工程师及以上人数
	

	技术负责人
	
	技术职称
	

	
	
	从事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技术管理工作年限
	

	
	
	联系方式
	

	预制构件产品种类
	□预制柱     □预制承重墙     □预制梁       □预制剪力墙
□预制楼板   □预制楼梯       □预制飘窗     □预制内外墙板
□其他

	试验室主任和专职试验人员信息
	

	型式检验报告
	








	企业所在地设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意见
	








	接收登记材料单位意见（该栏由淮安市各县区住建局或淮安市城乡建设服务中心填写）
	


注：1.提供试验室主任和专职试验人员身份证复印件、职称证书复印件。
    2.提供有效期内的产品型式检验报告复印件。





附件2
	现场评审表

	企业名称
	

	登记产品
	

	评审类别
	评审内容
	评审意见
	备注
（具体不符合情况）

	
	
	不符合
	基本符合
	符合
	

	一、企业管理
	1. 取得营业执照。
	
	
	
	

	
	2. 取得项目立项和环评批复文件，通过环保“三同时”验收
证明材料。
	
	
	
	

	
	3. 经县区初审合格的“淮安市装配式混凝土部品部件登记
表”，外市企业需提供所在地《登记证书》。
	
	
	
	

	


二、生产管理




	4. 建立完整的生产安全保障体系，落实安全责任制度和安全
教育制度，配备专职安全员，有安全培训记录。
生产工人规范佩戴安全帽，厂区消防等安全设施设备配备
齐全且规范。
	
	
	
	

	
	5. 建立完整的质量管理保障体系，制定质量管理目标。
	
	
	
	

	
	6. 建立生产管理制度，操作制度健全。特殊工种（电工、电
焊工、叉车司机等）持证上岗，生产工人规范着装。
	
	
	
	

	
	7. 有蒸汽养护系统且能正常使用。
	
	
	
	

	
	8. 管理模式现代化，如OA系统、BIM系统等。
	
	
	
	

	


三、技术管理









三、技术管理
	9. 试验（检验）负责人具有工程序列中级及以上职称、5年以
上相关质量检验工作经历；试验（检验）负责人应为全职；专职检验人员不少于5人，专职检验人员具有工程序列初级及以上职称。
	
	
	
	

	
	10.专职检验人员持证上岗。（经过有资格的培训机构专业培训并考核合格，取得质检员证书）
	
	
	
	

	
	11.原材料进厂、配料控制等生产计量设施齐全。
	
	
	
	

	
	12.试验（检验）室检测仪器和设备满足原材料、混凝土配合比出具以及生产过程和产品质量检验的需要。
	
	
	
	

	
	13.计量器具按规定进行检定或校准，并有记录和明显标识。
	
	
	
	

	
	14.检测室的功能分区、工作条件、温度和湿度等符合规定。
	
	
	
	

	
	15.试验室管理制度健全，保证档案资料的可追溯性。
	
	
	
	

	
	16.原材料、生产过程检（试）验的原始记录、台帐齐全（含原材料进厂报告，砂、石、水泥、钢筋、外加剂及掺合料等原材料性能检验资料，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及力学性能等生产过程检（试）验资料，出厂产品的混凝土强度、钢筋力学性能、外观质量和规格尺寸等检验报告）。
	
	
	
	

	

四、成品管理






四、成品管理
	17.按照装配式混凝土结构预制构件质量检验规程（DB32/T 4075—2021）要求，具有有效期内的产品型式检验报告，且检验项目符合检验规程要求。
	
	
	
	

	
	18.按照装配式混凝土结构预制构件质量检验规程（DB32/T 4075—2021）要求，对每批产品进行出厂检验，且检验项目符合检验规程要求，具有出厂检验原始记录和台账记录。
	
	
	
	

	
	19.检验合格的产品具有合格证明文件。
	
	
	
	

	
	20.对半成品和成品等进行标识，张贴二维码标识，标识系统满足唯一性、溯源性要求。
	
	
	
	

	
	21.半成品和成品规范堆放，符合运输和吊装规范要求。
	
	
	
	

	


五、环保治理









五、环保治理
	22.厂区围挡措施，厂区四周设置围墙或围挡，除厂区正门外，围墙或围挡形成闭合无漏洞。厂内生产区、办公区和生活区划分合理。
	
	
	
	

	
	23.封闭密闭措施，原材料堆放仓库、产品生产车间，除必要的门窗外，应采用永久性硬质材料进行封闭，原材料分类堆放、不混杂。
	
	
	
	

	
	24.洒水排水措施，配备洒水车，定期对厂区清扫、冲洗，保持湿润，不得有粉尘堆积，设置排水沟和多级污水处理池，定期清理排水沟和沉淀池。厂区所有废水严禁排入沟河水系。
	
	
	
	

	
	25.喷淋清洗措施，靠近堆场的厂区围墙、物料、成品堆放场地出入口、输送通道等易产生扬尘位置须配备雾化喷淋设施，保持正常运行。厂区厂房、生产设施应配置冲洗除尘设备，及时对设备进行清洗，保持清洁。
	
	
	
	

	
	26.硬化绿化措施，厂区地面硬化处理。厂区内道路、生产区非硬化地面应进行绿化。
	
	
	
	

	
	27.文明运输措施，运输车辆必须采取防止滴、洒、漏、冒措施，保持车辆整洁，防止污染道路。
	
	
	
	

	综合评审
意见
	

	
	

	
	

	
	

	专家组签字
	

	
	

	备注：
1. 对取得绿色建材认证、国家与省级绿色工厂等国家及省级荣誉的企业可适当简化程序，酌情加分。
2. 如专家组提出整改意见，企业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并形成整改材料报专家组审核，专家组审核通过后视为通过现场评审环节。






